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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通函  
 
 
注意：此乃重要函件，務請閣下即時處理。若閣下對於應採取的行動有任何疑問，應徵詢閣下的專業顧問。 

 
除另有界定外，本通函內所用詞彙與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SICAV」）章程（包括補編 － 香港投資者補充資料

（「香港補編」））、附錄 A 及附錄 B（統稱「章程」）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關於本通函所載之資料： 

 
SICAV 董事（「董事」）及 SICAV 管理公司（「管理公司」）就本函件所載資料的準確性負責。就董事及管理公

司（彼等已採取所有合理的謹慎措施，以確保所述情況乃確實無訛）所深知和確信，本函件所載資料乃與刊發當日

的事實相符，並無遺漏任何事實以致可能影響該等資料的詮釋。董事及管理公司願就此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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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股東： 

 
閣下為 SICAV 股東，本公司謹就修訂而致函，該等修訂之詳情載於下文，並將納入日期為 2026 年 3 月 30 日

（「生效日期」）之章程。  

 
若下述任何修訂未能配合閣下的投資要求，閣下可隨時贖回閣下於各基金的股份，而毋須支付任何贖回費用。贖回

將按照章程條款進行。 

 
除下文另有註明者外，下文建議的變動所產生的所有成本將由管理公司承擔。 

 
 

A. 景順印度債券基金（「本基金」）的變更 
 
現擬於 2026 年 4 月 30 日對本基金進行多項變動，進一步詳情載於下文。 

 

A1.更新本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政策 

 
董事已決定更新本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政策。此更新將允許本基金投資於非印度發行人發行但以印度盧比計價的債務

證券。此類證券構成印度債券基金投資範疇的自然組成部分，因為其面臨的宏觀經濟狀況與影響在印度註冊的企業

相似，例如利率變化、通脹及匯率。 

 
此外，為了給予投資經理更大的靈活空間，本基金將允許非廣泛運用衍生工具作投資用途。此變更亦將反映在本基

金的投資目標及政策中，下列與本基金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有關的段落將更新如下：「本基金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
理、對沖及投資目的而非廣泛運用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衍生工具」）。本基金所使用的金融衍生工具可能包括但
不限於信貸、利率及貨幣衍生工具，以及可能用於實現好倉及淡倉，而總體而言並不會令基金定向做空或賣空任何
資產類別。該等金融衍生工具可能包括（但不限於）信貸違約掉期、總回報掉期、利率掉期、貨幣遠期、期貨及期

權。本基金預期投資於總回報掉期的資產淨值比例為 0%。在正常情況下，本基金投資於總回報掉期的資產淨值最
高比例為 10%。另外，根據適用的 UCITS 監管規定，本基金將不會持有無抵押淡倉。」  

 

本基金運用承擔法計算的槓桿水平將不會超過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40%。 

 
鑑於上述變動，將增加「為投資目的而投資金融衍生工具的風險」作為適用於本基金的相關風險。章程第八部分

（風險忠告）所披露的風險矩陣將相應更新。由於非廣泛運用衍生工具作投資目的，本基金可能面臨額外槓桿風

險，這可能導致在投資經理未能成功預測市場走勢的情況下，本基金的資產淨值大幅波動及／或出現極端損失。此

外，本基金亦可能因執行與本基金相關資產不相關的主動金融衍生工具持倉而面臨風險。 

 
為遵守香港本地監管規定，該影響之披露及有關本基金衍生工具運用程度以及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最多可佔本

基金資產淨值的 50%）的披露將反映於香港補編及本基金的產品資料概要（「產品資料概要」）。 

 
上述變更將不會對本基金的投資流程或風險取向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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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變更計算整體風險承擔的方法  

 
在本基金成立時，並無可供使用的合適指數作為整體風險承擔的相關基準。新的指數已推出，目前有一個基準被鑒

定為作計算整體風險承擔及業績比較用途的合適指數。 

 

2026年4月30日起，用於計算本基金整體風險承擔的方法將由絕對風險值修訂為相對風險值法，採用JP Morgan 

GBI-EM Global India Market Index。此新基準亦將被作為比較指標用於業績比較用途。目前，本基金使用

CRISIL 91 天國庫票據指數作為比較指標。然而，由於該指數作為現金回報的指標並不符合本基金的投資方針，新

比較指標預期更適合評估本基金表現。 

本基金的預期槓桿水平將從50%更新至40%。 

 

B. 更新合約前披露（章程附錄 B） 

 
B1.更新良好管治流程  

 
自生效日期起，合約前披露（附錄 B）所披露的評估被投資公司良好管治慣例的政策將更新如下： 

 
「透過結合量化及質化評估的多步驟流程並參照一組良好管治原則對被投資公司進行評估。 

 
作為該流程的一部分，投資團隊利用來自第三方數據提供者的多項指標識別潛在的重大管治憂慮。該等指標包括基

於分數的指標及基於爭議的因素，被選作評估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等關鍵領域。倘若某公

司基於該等指標被標識為可能存在重大管治憂慮，則全球盡責管理團隊將進行二次質化審閱。此審閱釐定識別的管

治問題是否足夠重大而必須限制將該公司納入本基金。 

 
若某公司被評定為未遵守良好管治慣例，該公司將從可投資範圍中剔除。如果需要本基金撤資，將考慮股東的最佳

利益，在可行情況下盡快進行。」 

 

B2.更新多隻基金的可持續投資定義  

 
自生效日期起，下列基金的可持續投資比例的衡量指標將在合約前披露（附錄 B）中更新如下：  

 
股票基金： 

景順泛歐洲基金 

景順歐洲可持續系統分析股票基金 

景順環球可持續系統分析股票基金 

景順環球股票收益優勢基金 

 

「本基金擬透過為環境目標（例如氣候變化、水資源管理、防止污染）及社會目標（例如良好的健康、福祉和性別

平等）作出貢獻而作出可持續投資。為實現該等目標，本基金投資於符合下列其中一個標準的發行人：  

(i) 符合至少一項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且不違背任何可持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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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具有第三方數據供應商評為 AAA 的總體 ESG 分數； 

(iii) 低碳轉型分數在所有獲評級發行人中排在前 25%。  

 
應注意在達致上述標準時投資組合中的全部權重將作為可持續投資計」 

 
固定收益／混合資產基金：  

Invesco Euro Bond Fund1 
Invesco Euro Corporate Bond Fund2 
景順環球高評級企業債券基金 

Invesco Global Total Return Bond Fund3 
景順英鎊債券基金 

景順環球入息基金 

景順泛歐洲收益策略基金 

景順永續性策略配置基金 

 

「本基金擬透過為環境目標（例如氣候變化、水資源管理、防止污染）及社會目標（例如良好的健康、福祉和性別

平等）作出貢獻而作出可持續投資。為實現該等目標，本基金投資於符合下列其中一個標準的發行人：  

(i) 符合至少一項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且不違背任何可持續發展目標；  

(ii) 具有第三方數據供應商評為 AAA 的總體 ESG 分數； 

(iii) 低碳轉型分數在所有獲評級發行人中排在前 25%； 

(iv) 被指定為綠色債券。  

 
應注意在達致上述標準時投資組合中的全部權重將作為可持續投資計。」 

 
上述更新不會影響受影響基金的管理方式，亦不會影響其風險取向。 

 
受影響基金的合約前披露及可持續性有關披露將會相應更新。有關該等基金 ESG 相關披露的更多資料，請參閱章

程附錄 B。 

 
 

C. 刊發財務報告通知  
 
目前，有關SICAV上一個財政年度的相關經審核報告（英文版本）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英文版本）（統稱「報
告」），香港投資者將分別在相關期間結束後的四個月及兩個月內收到有關通知。 

 
自2026年4月30日起，香港投資者將不再收到刊發報告的通知。報告的印刷本分別於有關期間結束後四個月及兩

個月內刊發後，可免費向香港分經銷商兼代表索閱，電子版本亦會載於香港網站www.invesco.com/hk4。為免生

疑問，報告的印刷本將不會發送予香港投資者的現有慣例不變。 

 
1此基金未經證監會認可，故不可向香港公眾人士發售。 
2此基金未經證監會認可，故不可向香港公眾人士發售。 
3此基金未經證監會認可，故不可向香港公眾人士發售。 
4此網站未經證監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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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文件及補充資料的獲取 
 
香港發售文件將予以更新，以反映上述變更及其他一般及雜項資料更新，包括但不限於澄清景順環球股票收益優勢

基金的投資策略。 

 
關於目前向香港公眾發售的各基金所提供股份類別清單，請參閱香港補編及相關基金的產品資料概要。 

 
閣下是否需要其他資料？ 

 
香港投資者將可登入香港網站www.invesco.com/hk5索取最新的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倘若閣下對上文存在任何疑問，或希望了解有關獲准於香港銷售的景順基金系列旗下其他產品的資料，請聯絡景順
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電話：(+852) 3191 8282）。 

 
 

E. 進一步資料 
 

投資項目價值及投資所產生的收益可能波動不定（部分原因可能是由於匯率浮動所致）。投資者未必可取回全數投
資金額。 

 
閣下可聯絡SICAV的香港分經銷商及代表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電話：(+852) 3191 8282）。  SICAV的章程、

產品資料概要及財務報告電子版本可於香港網站www.invesco.com/hk6查閱，而印刷本可向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

司免費索取，註冊地址為香港中環康樂廣場一號怡和大廈四十五樓。 

 
感謝閣下抽出寶貴時間閱讀本通訊。  

 
承董事會命  

Peter Carroll 
 

 
經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確認 

 
Marion Geniaux 

 
 
經Invesco Management S.A.確認 

謹啟 

 
5此網站未經證監會審閱。 
6此網站未經證監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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